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产研总部食材采购项目（标段二）招标公告
舍司招(2025)-ZC3-07-2
致各潜在投标人：
为配合舍得酒业业务的需要，本公司需对2025年产研总部食材采购项目（标段二）进行公开招标。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概述：
1.1项目名称：2025年产研总部食材采购项目（标段二）
1.2项目背景：舍得酒业产研总部计划进行2025年食材采购。
1.3项目主要服务内容：本标段为标段二：冻品、海鲜、水产、家禽、牛羊肉类等，服务地点为四川省射洪市。
1.4项目实施时间：2025年6月 (以实际签约时间为准）
1.5质量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及标准，能够完全满足招标人的业务需要。
1.6验收方式：提供结案报告书面验收。
1.7付款方式：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招标人验收合格情况付款，投标人申请付款前均应提供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
1.8项目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二、参与投标的潜在投标人需符合以下条件：
2.1投标人应持有在中国合法注册的《营业执照》；
2.2本项目不接受挂靠、分包、转包、联合体单位参与投标；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2.3投标人须符合《资格预审必要合格条件标准》（见附件一）；
2.4投标人在本项目涉及的相关行业有不良记录，以及曾为招标人提供相关服务但被评估为不合格或存在不良履约记录的，其投标将被拒绝。
三、投标保证金：
3.1 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50000元(人民币伍万元整）。投标人可在收到招标文件且确认参标后，在规定时间内上传保证金缴纳凭证。投标人以网银转账或电汇方式缴纳至招标人指定账户，转账需备注“2025年食材采购-投标保证金-标段二”，投标保证金缴纳后登陆舍得酒业招采数字化平台（网址：https://ssrm.shede.com.cn）点击页面顶部“一链网”，在截止时间前上传转账凭证。
[bookmark: _Hlk195084520]保证金缴纳凭证上传截止时间： 2025年5月13日下午15:00前
投标保证金凭证上传时间截止且经系统确认后，投标人方可递交投标文件，投标人可选择一个或多个标段进行投标。 
收款信息：
开户名称：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射洪支行
银行账号：2310464109022509624
3.2 保证金退还：
招标人最迟在书面合同签订后5日内向未中标的投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中标方的投标保证金在双方签订对应中标合同后将由招标方直接转为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为人民币伍万元。
若投标人有串标、围标、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投标文件无法执行、中标入围后因投标人原因无法签订合同等违规行为，投标保证金根据本次招标的相关规定不予退还且不开具任何票据。
[bookmark: _Hlk114040219]四、投标报名联系人及时间安排：
4.1联系人及方式
①张女士  电话15828138549   09:30-17:30
②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4月26日下午16:00前
③报名文件提交方式：登陆舍得酒业招采数字化平台(网址：https://ssrm.shede.com.cn），点击页面顶部“一链网”参与项目报名,并按照“附件二投标预审资料提交模板”的要求提供资格预审盖章扫描文件及可编辑word版本。
未按照上述要求进行报名的均视为报名无效，报名截止后通过资格预审的投标人可获取招标文件并参加投标。
如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投标报名联系人联络。
4.2招标文件的获取方式
登陆舍得酒业招采数字化平台（网址：https://ssrm.shede.com.cn），点击页面顶部的“一链网”获取招标文件。
4.3时间安排：
本项目预计发标时间：2025年4月30日
保证金缴纳凭证上传截止时间：2025年5月13日下午15:00前
本项目预计回标时间：2025年5月18日
本项目预计开标时间：2025年5月19日
以上时间会根据项目的进度有所变动，以实际为准。

五、附件
附件一：资格预审必要合格条件标准
附件二：投标预审资料提交模板（点击文章末尾下载）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1日

意见与建议请发至邮箱：Smart-Procurement@tuopai.biz
投诉电话：
风 控 部：18982588111    邮箱：fkzx@tuopai.biz
招采中心：028-61863833-2


[bookmark: _Hlk108623121]附件一：资格预审必要合格条件标准
	序号
	内容
	合格条件

	1
	授权委托书
	能提供有效的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二）

	2
	资质要求
	1、成立时间不少于5年。投标人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或其它任何形式黑名单，无其它限制投标资格或影响履约能力的不利情形。
2、具备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具有良好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

	3
	投标要求
	本项目不接受挂靠、分包、转包、联合体单位参与投标，投标人需出具承诺书（格式见附件二）

	4
	业绩要求
	拥有丰富的食材配送经验，能提供2020年至今2个及以上酒店或企事业单位食材供应合同，其中： 标段二单个合同合作额在50万元以上，提供的所有合同品类总计须体现投标人提供过冻品、海鲜、水产、家禽、牛羊肉类中至少3类；
须提供合同关键页扫描件证明（甲乙方名称及双方盖章可见，合同主要内容概述、金额、时间可见）。须提供合同发票，若为框架合同，发票金额不低于业绩金额要求，例如标段二，单个框架合同提供发票金额不低于50万元。

	5
	其他
	能提供真实、有效的《采购项目供应商资格审核明细表》（格式见附件二）


注：1、投标人不满足上述资格条件中的任一条或在本项目涉及的相关行业有不良记录，以及曾为招标人提供相关服务但被评估为不合格或存在不良履约记录的，其投标将被拒绝。
2、投标人提交的上述资料需真实、有效，且文字清晰、可辨认。
3、除《附件一》中要求提供的文件外，可以另外提供投标人认为有必要的其他资质文件。





